
私立衛理女中 111 學年度培育明珠獎助學金申請表 
       請以正楷填寫，並務必填寫所有欄位。 

 

學生基本資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號碼  畢業學校   

E-mail (必填)                                                       (英文及數字請書寫清楚)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家庭成員/全戶總人數合計    人 

稱謂 姓名 職業  職稱 現在住址 

      

      

      

      

      

      

家庭經濟狀況 

一、家庭全戶全年收入： 

    □30萬元(含)以下    □31~40萬(含)元     □41~50萬(含)元   

    □51~60萬(含)元     □61~70萬(含)元     □71~80萬(含)元   

    □81~90萬(含)元     □91~114萬(含)元    □114萬(含)以上元 

※填寫全戶全年收入70萬(含)以下者，須檢附國稅局前一年度已申報之家(全)戶所得證明。 

已檢附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免附。 

二、家中房屋：□自有住宅 □在外租屋，每月租金              元。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本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證明  □特殊才藝表現證明文件______張 

        

      本人詳閱並同意培育明珠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以上所填及繳交之各項資料均屬確實， 

  且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學校做為獎助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之依據，並不退件。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1 



私立衛理女中 111 學年度培育明珠獎助學金 自傳 

簡要自述及申請本獎助學金之原因(600字以內)(或以附件方式呈現) 

     

 

 

 

 

 

 

 

 

 

 

 

 

 

 

 

 

  

 

 

 

 

 

 

 

 

 

 

 

 

 

 

 

 

 

 

 

 

 

 

學生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私立衛理女中 111 學年度培育明珠獎助學金 資料黏貼紙 

 

身分證影本(請浮貼) 

 

 

 

                          

 

                             

                             會考成績單正本(請浮貼) 

 

  

 

 

                           多元學習表現證明(請浮貼) 

 

 

 

 

                           特殊才藝表現證明(請浮貼)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附件3 

 

 


